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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面临许多挑战，需要保持并强化国家能力。 为了弥

补分权化改革中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不足，中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控制，促使其行使财

政职能。 这体现为：在动员资浮过程中，金融业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

业替代财政支出功能。 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被异化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金融业

被异化为
＂

笫二财政
”

。 作为
“

第二财政＂

的金融业，发挥着提供铸币收入、平衡预算赤宇、替

代财政投资、平衡地区差距、替代财政补贴等多项财政功能。 这种替代既有逻辑上的必然

性—- —渐进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有其现实上的不合理性－ �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的错住。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改革，造成了这一错位，只有进行金融制度建设，赋权于

财政，还权于金融，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发展起健康的市场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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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使中国不像其他转轨经济体那样先着手制度变
革，而是先注重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部门服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一直扮
演着

“

钱袋子
”

和
“

第二财政
”

的角色。 金融功能的财政化，使得渐进改革具有
了可行性。

一、渐进转轨与国家能力

中国的转轨是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轨，经济转轨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而社会转轨是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转轨。 两种转轨
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既激发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产生了强大的波涡和逆
流，这有可能破坏稳定，而且常常是难以预测的。 实际上，单是一个转轨就是
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气

经济转轨和社会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极其关键。 因为一个有效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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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是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政府既可能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提高

自身效率、纠正市场失灵，为市场经济活动起到促进 和补充作用，又可能对经

济和社会发展过度干预或缺少干预，从而使社会经济活动陷入僵化或者无序

的状态。 经济社会转轨过程本身会产生不稳定、不公平和不效率的事件，如果

没有政府发挥稳定、协调作用，既不可能建立起按规则运行的市场机制，也不可

能减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从而导致转轨失败。 中国是一 个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同时面临着双重转轨，所以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发挥的职能也是多

方面的。 中国政府除了要具备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职能外，还要至少具备

政府干预市场失灵方面的职能和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的特殊职能气

两种转轨的关键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实际上，中国富强的过

程，就是市场渐渐发挥其作用的过程。 但是，市场经济并非万能机制，向市场

经济转轨也不会自动完成。 转轨过程中，通常伴随着社会秩序混乱、相当多的

人在收入分配机制调整中不适应甚至生活状况恶化、公共服务的提供被忽视、

法律难以发挥作用等社会现象，这和转轨中的通货膨胀加剧、突发性失业、 财

政赤字扩大、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转轨需要突破许多艰难险

阻，而且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 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

其对转轨市场经济基本概念的误解，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基本情况的误解，陷

于
“

华盛顿共识
”

主张和基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改革模式，从而低估了市场

经济中的信息问题（斯蒂格利茨，1999)。 而中国的改革则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以渐进的方法（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逐步解决转轨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使

得市场的作用一步步得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能够一步步进行洞整。

在渐进转轨这个长期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的功能很关键，这需

要政府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我们将其定义为国家能力），以

提高经济效率，保持社会公平，应对渐进转轨中的各项挑战。

强化国家能力，就是强化国家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国家能力是

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国家能力包括：汲

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四种能力（王绍光、胡鞍

钢，1993)。 本文则从资金角度着手，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分为国家汲

取财政能力和国家汲取金融能力两方面。 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正是

国家汲取金融能力的上升，替代了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下降，从而使得渐进转

轨具有了可行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的错位与扭曲。

下文将通过对 财政能力和金融能力的计算分析，解释中国 金融功能财政

化的形成原因，并分析其表现。

二、国家财政能力与金融能力升降变化

（一）迅速下降的汲取财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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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最主要的指标有两个： 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二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前者反映了政府动员的社会

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动员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

会资源的份额。

1．迅速下降的财政能力

按国际通用惯例，我们用不包括债务收入的财政收入占 GNP 的比重来

衡量分税制改革前后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变化（见表 1 ，同时我们也按 1990

年代中期前中国官方统计的包括债务收入的财政收入占 GNP 的比重，计算

出 1992 年之前的数据）。 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看到 1978� 1995 年期间，国家

汲取财政能力由31. 2％下降到了 10. 7%，下降到只有改革之初的1/3，达到

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表1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NP比重变化(1978-2002) 单位：％

年份
不包括债务收入 包括债务收入 中央财政收入（不包括债

占GNP比重 占GNP比重 务收入）占GNP比重
1978 31. 2 31. 2 4.9 
1979 26. 7 27. 6 5. 7 
1980 23.3 24. 3 6. 3 
1981 21. 3 22. 8 6.4
1982 20.0 21. 6 6. 5
1983 20. 1 21. 5 8.2
1984 20.5 21. 6 9.2
1985 22. 4 21. 8 8. 6
1986 21. 9 23. 3 7.6 
1987 19. 5 21. 0 6.2 
l勺88 16. 8 18. 7 5.2 
1989 15.8 18.4 4.9
1990 15.8 18. 4 5. 4 
1991 14. 6 18. 2 4. 3
1992 13. 1 17. 5 3. 7 
1993 12. 6 2.8
1994 11. 2 6. 2 
1995 10. 7 5.6 
1996 10. 9 5.4
1997 11. 6 5. 7
1998 12. 6 6.2
1999 13. 9 7. 1
2000 15.0 7.8
2001 16.8 8.8
2002 18.0 9. 9

1995' 13.3 16. 2 5. 6
2000' 11. 3 14. 3 4.9

资料来源：199于和2000'系王绍光、胡鞍钢假定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8％的情况

下，按1986~1991年收人弹性值计算的。 见王绍光、胡鞍钢(1993)，第46页。 其他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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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弹性值法对1978~ 1992年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下降趋势做出

预计（王绍光、胡鞍钢，1993),1995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将下降到

13. 3%,2000年将下降到11.3%。 但是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改

变了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迅速下降的趋势。 并在1996年达到谷底后有所回升，

2000年回升到了13. 9%。 总体上 来看，改革期间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

比，国家财政能力低下， 变化的趋势相反，由表2 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表2 中国与部分大国中央汲取财政能力变化(1980-1995)

中国 1 中国2 英国 法国 原联邦德国 美国 日本 印度
1980 6. 3 25. 67 35. 10 39.63 28.54 20. 85 12. 05' l 1. 8 5 
1985 8. 6 22. 36 35.92 40.85 28.89 19. 94 12. 43 14.08 
1990 5.3 15.84 36. 84 40. 54 28. 77 19.86 14. 38 13. 51
1995 5. 7 10. 71 36. 34 40.61 32. 12 19.89 2 1. 3 9 b 13. 15

注：12.0于为1981年数字；21.3沪为1993年数字。 中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NP

比重，中国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计算，此外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
政统计年鉴》(1996)。

表2衡量了中国与部分大国的中央汲取财政能力变化。 在1980年时，中

央财政汲取能力为6.3%，在大国中最低 （即使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算法，

考虑中国的集权性质，单独将 中国用国家汲取财政能力进行比较，25. 67％的

水平在世界大国中也只居于中等）。 同时由于改革期间中央汲取财政能力的

不断下降，到1995年已降至5.7%（国家汲取财政能力降至10. 71%），不仅处

于最低水平，而且与其他大国的中央财政能力相差更远。 其他国家的中央财

政能力总趋势都在上升，唯独中国在持续下降。 与 同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

国的中央汲取财政能力只是这些国家的1/7 到1/3 。 与 印度相比，也只是其
一半。 中国的财政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

弱财政
”

。

不仅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在不断 下降。 财政收入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利于

中央政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央汲取财政能力急剧下降，中央财政收

入与支出占比迅速下降。 中央汲取财政能力由1978年的4.9%，一度曾上升

至1984年的9. 2%，此后伴随财政包干制度的实行，迅速下降到1993年的

2. 8%，不足1984年的1/3 （见表l)。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也从1984年改革初

期最高峰时的40. 5%，下降到1993年的22%，中央财政支出从1980年的

54. 3%，下降到1993年的28.3%（见表3)。 可见，财政包干制的实行，地方财

力迅速扩大，中央财力不断 下降，中央财政收入与支出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

前期皆下降到不足总财政收入的1/3 ，而IMF估计，大多数国家中央财政占

比在60％以上（如1996年法国为88%，德国为63%，英国为85%，美国为

59%，印度为69%，巴西为84%，墨西哥为83%）。 中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分

配形成了
“

弱中央、强地方
”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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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占比变化(1978-2001) 单位：％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中央收入占比 15.5 20. 2 24. 5 26. 5 28.6 35.8 40. 5 38.4 36. 7 33.5 32. 9 30.9 
地方收人占比 84. 5 79.8 75.5 73.5 71. 4 64. 2 59.5 61. 6 63.3 66.5 67. 1 69. 1 
中央支出占比 47.4 51. 1 54. 3 55.0 53.0 53.9 52. 5 39. 7 37.9 37.4 33.9 31. 5 
地方支出占比 52. 6 48.9 45. 7 45.0 47. 0 46. 1 47.5 60.3 62. 1 62. 6 66. 1 6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中央收入占比 33.8 29.8 28. 1 22.0 55. 7 52. 2 49.4 48.9 49.5 51. l 52. 2 52. 4 
地方收入占比 66.2 70. 2 71. 9 78.0 44.3 47.8 50.6 51. 1 50. 5 48. 9 47. 8 47.6 
中央支出占比 32. 6 32.2 31. 3 28. 3 30.3 29. 2 27. 1 27.4 28.9 31. 5 34. 7 30.5 
地方支出占比 67.4 67.8 68. 7 71. 7 69. 7 70.8 72.9 72.6 71. 1 68. 5 65. 3 69. 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

1994 年分税制的实施，改变了中央财政能力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得 2000

年的中央财政能力上升到了 7. 9%，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上升到了 52.2%，中央

财政支出占比上升到了 34.7% 。 但
“

弱财政
”

的局面并未改变。

2．不断弱化的财政功能

财政汲取能力，尤其 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提供公

共物品和服务、重新分配收入、进行公共投资、维护社会稳定等基本功能。 根

据 Maddison(l996)和周立 (2004) 的计算，1870 年至今，在世界各国中央财政

支出普遍上升的时候，中国的中央财政支出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后，下降更为明显。 财政支出的迅速下降，使得财政功能严重弱化。

而弱化的财政功能，会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整个改革进程，推向十分危险的

境地。 这体现在：财政功能的弱化，将难以维持现有制度的存在和有效运作，

也会使政府失信千其对本国居民的承诺，这样就会弱化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降

低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甚至不足以维持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气

以再分配政策为例，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弱化及其后果。

改革前，中央政府曾在再分配方面起过关键作用。 在地区差距和与地区

差距相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曾经从富裕地区汲取大量财力转移到贫困地区。

但是， 1978 年实行分散财政以后，中央汲取财政能力大大下降。 在 1980~

1993 年实行财政大包干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得比任何国

家都要低。 中央财政的括据，使得中央政府没有财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再分配。

王绍光、胡鞍纲 (1993)和周立 (2004)计算整理了 1978�1993 年四个阶段

中国 30 个省区财政盈余（或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 假设财政盈余省份将

所有盈余上缴中央，而财政赤字省份则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补贴。 得出结论：

地方财政上缴税收的意愿和努力在不断下降，导致财政分权化时代中央财政

转移支付能力慢慢丧失。 计算显示： 1978�1980 年间，有一半以上的省市财政

有盈余。 有些省市的盈余额相当大（如北京、天津、辽宁、上海的盈余额在 20%

以上，上海更是高达 51%），与此同时，另一半省市财政有赤字由于有东部一些

省市的财政盈余上缴作为充分的保证，中西部可以从中央政府得到补贴，有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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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贵州）得到了占其GDPl/10的补贴，有3个省市（缺少内蒙古、宁夏、新疆、

西藏和青海的数据，但不低于前三者）得到了超过其GDPl/5的补贴。

但是，财政包干制的弊端在改革开放后明显暴露出来，在分权化改革中，

中央如果仍旧仰赖少数省市提供额外收入上缴中央进行重新分配，显然挫伤

了地方的税收努力，最终越来越难以进行气20世纪80年代以后，财政盈余

省份才开始有意识地降低其税收努力程度，上缴中央的财政盈余开始缩小，这

表现为，财政盈余省份大幅度减少，盈余省份中的盈余比重大幅度减少（见表

4)。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财政盈余省份减少到只有8个，盈余额最多的上

海上缴中央财政也仅占其GDP的 8. 5%，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浙江、江苏，

其上缴中央财政也仅分别占其GDP的0.4%、2％和1.4%。 山东、安徽、河

南湖北、湖南、四川、甘肃等原来的财政盈余地区，相继转变成财政赤字地区。

这样，富裕省份上缴中央财政的补贴大大减少，财政赤字省区得到的财政补贴也

大大减少，中央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能力严重削弱，致使不同地区之间人们的

生活水平差异越拉越大，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要在1994年

实行分税制，从根源上说是被日趋恶化的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下降逼出来的。

表4 中国财政盈余（亏损）省份数目(1978-1993)

1978~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3 

盈余省份数目 16 17 7 8 
其中：盈余0%~5％的省份 7 11 5 7 

盈余5%~10％的省份 3 2 1 1 
盈余10%~20％的省份 2 3 1 。

盈余20％以上的省份 4 。 。

赤字省份数目 12 13 23 22 
其中：赤字0%~5％的省份 5 5 12 16 

赤字5%~10％的省份 3 3 6 3 

赤字10%~20％的省份 2 4 2 
赤字20％以上的省份 3 3 1 1 

资料来源：根据王绍光(2000)计算整理。

（二）不断上升的汲取金融能力

虽然财政能力迅速下降，财政功能严重弱化，但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还必

须保持其应对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的能力。 如何弥补丧失掉的财政能

力，恢复弱化的财政功能呢？本文的解释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靠汲取金融能力

的上升来弥补汲取财政能力的不足，靠金融功能的财政化来替代弱化的财政

功能（周立，2003)。 在动员金融资源（剩余）的过程中，金融制度替代了一部分

税收制度的功能，而在随后进行的金融资源配置中，它又进一步替代着财政制

度的功能。 货币发行收益和民间金融剩余的收集，促使财政能力下降后，迅速

由金融能力的上升得到弥补和强化。 由此，金融业一直伴随经济改革而进行

数量扩张，以雄厚的资金实力，有力支持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最终因改革

次序与其他国家迥异，而带来了
“

中国之谜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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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罗斯等国家的转轨经验看，转轨时期中央财政能力下降的情况是普

遍的，关键是要在中央财力下降后能找到补充措施维持现有政府、现有政策体

系的存在和有效运作。 不幸的是，俄罗斯在中央控制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又

丧失了金融控制能力，过快的金融自由化，使得资金大量外逃，政府也无法从

金融业那里取得资金，用千控制国家的宏观经济。 而中国在财政能力下降的

同时，迅速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能力，并且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化这种能力。

这使得税收征敛系统失效和能力下降后，迅速依托金融营业网点的行政化分

布（胡鞍钢、周立，200 1)，重建了收集民间财富的能力。 对散布在居民和企业

的民间财富的收集，使得整个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控制金融系统，获得了经济

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金融控制能力的增强，迅速弥

补了中央财政能力下降的不足，从而导致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不至于失控。

1．持续上升的中央金融能力

仿照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衡量方法，我们用国有银行存款占GDP的比重

和国有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来衡呈国家汲取金融能力。 前者表

示中央政府可动用的金融资源规模，后者则表示中央政府实际上控制的金融

资源规模气

前文已述，若从中央财政能力角度考虑，中国的确存在一个
“

弱政府
”

。 而

若从中央的金融能力上观察，中国却又存在一个
“

强政府
”

：将国家银行分拆，

占据大部分金融市场；中央政府可以直接控制国有银行发放贷款。 甚至还保

持着通过金融手段对其他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强大能力，1993~1997年中的

“软着陆
“

宏观调控即是最好的证明。 中央政府在中央财政能力下降后，推行

了纵向分割式的金融改革；为了获得建设资金，地方政府在投融资体制改革

（拨改贷）后，强化了横向分割式的金融控制（周立，2003)。 使得下降的财政能

力由上升的金融能力加以补充。

国有银行存款／GDP
国有银行贷款／GDP
国有银行存贷总额／GDP

表5 中央金融能力变化(1978~1998) 单位：％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40 40 43 44 45 48 52 47 55 56 
52 51 55 58 58 59 65 66 77 76 
92 90 98 102 103 106 116 113 131 133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国有银行存款／GDP 51 54 62 69 73 67 67 70 74 81 89 
国有银行贷款／GDP 70 73 79 83 82 76 69 67 68 76 79 
国有银行存贷总额／GDP 121 127 141 153 155 143 136 137 143 157 170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计算。

表5显示，从中央政府可控制的金融资源规模上讲，国家汲取金融能力在

改革开放后一直是上升的。 国有银行存款占GDP的比重由 1978年的40%

上升到1998年的89%，上升幅度超过 1 倍；国有银行贷款由1978年的52%

上升到1998年的79%，上升幅度超过0.5倍。 金融能力的不断上升，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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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推进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重建财税体制，恢复税收征敛能力和合理划
分中央与地方税收比例，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而且，国家控制金融资源的规模
要远远大于财政收入的规模。 国有银行存款额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中央财
政收入占GDP比重的5.5~24倍，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l. 3~7. 7 
倍，并且一直保持相对上升的态势。 可见，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远远大于财
政资源。 由此来看，改革期间中国的国家能力可以概括为：＂弱财政，强金融"。

中央金融能力对中央财政能力的替代关系，由图1可直观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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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央财政能力与金融能力升降变化(197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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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央财政能力以国家财政收人占GDP的百分比表示（左坐标），中央金融能力
以国有银行存款占GDP的百分比表示（右坐标）。

资料来源：财政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金融数据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计算。

2．持续上升的地方金融能力
我们再看一下地方政府的金融控制能力变化。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千预甚至命令设在本地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和本

地其他储蓄存款机构对当地发放贷款，我们再引入第三个衡量指标一 —当地
所有金融机构存贷款占当地GDP比重，来计算各地区汲取金融能力。

表6列出了1990、1995和2000年中国各地区金融资源（以当地金融机构
存贷款表示）占当地GDP的比重。 由于各地金融机构的存款与当地政府动员
储蓄的意愿很相关，而发放贷款又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当地政府的干预。 以这
个比重作为指标，基本上可以反映各地方政府的汲取金融能力。 由表6可见，
各地汲取金融能力在1990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实际上，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拨改贷“全面实施开始，各地汲取金融能力就大幅度增强了），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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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汲取能力也较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存在正向联系（周立、王子明，2002)。

表6 地方政府汲取金融能力变化(1990、1995、2000)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山西 吉林黑龙江安微

1990 3. 87 2. 19 l. 82 l. 89 2. 20 l. 48 l. 36 l. 65 l. 39 2. 48 2. 56 I. 56 l. 87 

1995 3.80 2.46 1.62 2.02 2.68 1.24 1.34 1.22 1.31 2.43 3.05 2.43 2.17 

2000 6. 31 2. 53 l. 90 2. 37 3. 02 1. 67 2. 11 l. 42 1. 60 2. 96 2. 91 3. 09 2. 68 

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内蒙古四川 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

1990 0. 52 1. 46 1. 63 1. 19 I. 22 I. 47 1. 44 1. 26 1. 27 1. 39 2. 05 1. 68 1. 89 2. 04 

1995 1. 63 1. 43 l. 57 1. 21 1. 45 1. 67 1. 69 1. 69 l. 75 2. 21 2. 23 2. 37 2. 20 2. 30 

2000 1.85 1.77 1.65 1.54 1.89 1.86 2.14 2.19 2.28 1.92 2.92 2.62 2.56 2.94 

I. 67 I. 12 

1. 65 1. 19 

l. 99 I. 60 

新疆 全国

I. 83 I. 71 

2. 02 I. 75 

2. 39 2. 24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金融年鉴》(2001)计算。

三、金融功能财政化

财政功能与金融功能理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财政要实现公平的目标，兼

顾效率，而金融则应当以效率为目标，只有政策性金融才去考虑公平问题。 但

是，为了弥补分权化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相对下降而带来的中央财政能力的
不足，中央政府加强了金融控制，使金融业代行了部分财政功能。 地方政府为
了实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逐渐加强了对当地金融
机构的控制，也强化了金融业的财政作用，金融业扮演了

“第二财政“角色。 笔
者曾衡量过四个方面的“第二财政”功能（周立，2003):

1. 提供铸币税和平衡预算赤字。 因为中国货币化起点低，这使得货币创

造的空间很大，中国改革过程化中，持续不断地利用这笔数额巨大的铸币收
入。 同时，由于转轨时期中国实际税收水平很低，税收权力下放和对于地区发
展差距、人群收入差距、行业差距的补贴增多，不可避免地出现财政赤字，而且
赤字缺口逐年增大。 向银行的借款，成为平衡预算赤字的主要手段。

2. 银行贷款替代财政投资。 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使得中央政府无力继
续大规模对国有经济和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投资。 而是以

＂

拨改贷”等方

式，将财政投资转化为银行贷款。 这样，国有经济投资来源中，银行贷款逐步

替代了财政投资。
3. 金融资源被用千平衡地区经济差距。 利用相对差异系数和弹性值的

计算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的地区平衡作用在整个改革期间一直在下降，20世
纪90年代下降更为显著（由 50％下降到25%），而国有银行贷款的平衡作用
则一直保持在 30％左右，在80年代末略有下降后，90年代持续上升，1995年
甚至超过了财政的平衡作用，由代行财政平衡功能变成了主导财政平衡功能。

4．金融补贴替代财政补贴。 金融业提供了三方面的补贴：贷款补贴、财政
补贴中的金融部分、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过度负债和大量不良债权。 同时，

金融业还为改革过程中的其他利益受损者长期提供补贴，比如，维持“ 安定团

结局面”的大量政策性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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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性解释

综上所述，中国渐进转轨过程中，政府面临着巨大挑战，这需要强化国家

能力，尤其是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但由于改革本身是由
“

集财于国
”

到
“

藏富千民
”

的过程，国家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大大降低，大部分金融资产

被分散到企业和居民手中。 由于这种金融资产的分布极为零散，要将它们转

变为国家手中的可用资金，就得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从理论上讲，汲取民间财

富的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税收制度，另一种是金融制度。 中国的税收制度

虽然屡经改革，但仍然没有建立起收集民间财富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改革开

放以来国民收入向个入部门大量倾斜的条件下，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机制

未能得到相应确立。 直至1994年，中国个入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仅

为1.5%，而工业国家平均为28%，发展中国家也平均达11% (World Bank, 

1996)。 相比之下，金融制度在中国却保持着很强的聚集金融剩余的能力。 这

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继介入金融发展，通过对金融业的纵向分割和横

向分割，使得金融业替代了财政功能。 具体说来，在动员金融资源过程中，金融

制度替代了一部分税收制度的功能；而在随后进行的金融资源配置中，它又进一

步替代着财政制度的功能，从而使得中国的渐进改革在需要强化国家能力，而财

政能力却连年下降的情况下，仍能持续推行。 但应该指出，这种替代既是促使以

往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未来改革面临困境的根源。

金融功能的财政化是由政府主导的。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年来的推

动下，中国金融业发展速度很快，规模急剧扩张。 但是，由于多年来只重视金

融业的动员资源功能，金融业的资源配置功能一直受到忽视，使得中国金融发

展呈现
“

高增长、低效率
＂

的明显特征气金融业在整个中国改革过程中，扮演

的只是
“

钱袋子
”

，而非
“

资源配置者
”

的角色

由于金敝业要发挥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以社会效率为目标。 而公共财

政要发挥转移支付的功能，以社会公平为目标。 所以渐进转轨过程中，中国金

融功能的财政化，造成了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的错位。 未来的改革，要着重金

融制度建设，促进财政到位，才能使得金融归位。 因此，要不断调整财政功能

和金融功能。 其中包括，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比，强化财政转移支付功能，赋

权于财政；促进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经营，强化金融市场竞争，还权于金融。

注释：

0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

＠在转轨条件下，中国政府除了要具备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具备的5项基本职能外，还

必须具备政府对市场失灵干预的6项职能和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9项特殊职能，即至

少要具备20项功能。 参见胡鞍钢、王绍光：《政府与市场》，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第

• 35 •



财经研究2005年第2期

3~4页。

＠前南斯拉夫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在转轨改革中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由于没有政府

有效的补偿，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国家分裂。20世纪80年代以来，惟有中国

和前南斯拉夫的财政 能力在下降。 1989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仅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

1. 6个百分点，而这个国家分裂了（见 王绍光、胡鞍钢，1993，第47~49页）。由此可见 f

地区差距的扩大对中国有巨大威胁。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央 40％的收入是从5 个省份筹集的，但在开支与征收比例上

差异极大，从青海的 400％到上海的 12％不等。而且每年地方政府都要与中央谈判开

支和征收比例（见世界银行，1990，第70页）。

＠在中国，市场化的次序与麦金衣所描写的应有顺序相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 在

后，而非在前，这被麦金农教授称为＂中国之谜 ” 。

＠虽然并非所有的国有银行贷款都是由政府指定发放的，但 1998年之前，国有银行的贷
款都受到规模和用途的指标控制。1998年之后，这种控制虽然放松，但仍受很强的政策

引导。

(J)
“高增长 ”是由于金融发展的路径安排使中央、地方与银行都愿意做出金融努力；

“

低效

率”是由于各地区金融资源的条块分割和银行资金财政化，无法形成金融资源在地区间
和行业间的有效配置（周立，2002，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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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 Transition, State Capacity and Fiscal 

Functions Performed by Financial Sector in China 

ZHOU Li 

(Sc·hool of Ag门cultural Economics, Renmin Uni仅rsity of China,压i}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government has made Chinese 

financial sector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fina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te capacity since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As a result, Chinese fi

nancial sector provides fund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finance to 

cover the budget deficit, elimina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and substi

tute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so on, just acting as a secondary fiscal insti一

tution affiliated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o allocate and mobilize national 

resources. Such expans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s financial capacity, 

therefore, has damaged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Chinese financial sec

tor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fiscal capacity. Solutions are finally put for

ward, including the suggestion to restructure its financial sector and fisc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reform; state capacity; financial capacity; fiscal ca-

pacity; second fiscal institution （责任编抖 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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